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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北区林业局
关于 2022 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况的报告

按照有关规定，现将我局 2022 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况报告

如下：

一、2022 年行政执法总体情况

今年以来，我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政府建

设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决策部署，结合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综合

示范区创建，按照“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”有关要求，认

真落实行政执法各项工作，行政执法工作取得新进展。

（一）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情况

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市、区相关文件和区委依法治区委

2022 年工作要点。建立法治建设工作责任机制，严格落实局主

要负责人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做到对法治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、

重大问题亲自过问、重点环节亲自协调、重要任务亲自督办，把

本部门各项工作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。

（二）执法体制机制建设

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及市、区依法行政重大决策部署，全面推

进依法行政，为加快我区依法治林进程，建设法治林业营造良好

的氛围。我局制定了《渝北区林业局党委工作规则》，充分发挥

党委集体领导的核心作用，按照规定和重大决策程序，确保决策

尤其是重大决策的民主化、科学化、制度化。坚持重大决策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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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、咨询论证、公开征求意见、充分协商等必经程序，实行科

学决策、民主决策、依法决策。对我局作出林业方面的重大行政

许可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决定，秉持合法性论证的

思想，认真开展执法主体是否合法、认定事实是否清楚、证据是

否确实充分、程序是否完备、适用法律是否准确、处罚幅度或强

制措施是否适当等论证工作。

（三）执法人员管理

林业系统全体持证行政执法人员参加区司法局举办的 2022

年行政执法人员网络培训，并通过考试。2022 年，优化调整执

法人员结构，新增持证执法人员 7 人。

（四）执法规范化建设

结合林业工作实际，初步建立了《林业执法人员管理制度》、

《林业行政执法程序管理制度》、《林业行政执法信息公开制度》、

《林业行政执法音像记录管理制度》、《罚没财务管理制度》、

《林业行政执法案卷管理制度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，确保行政执

法行为规范化、制度化。

（五）执法监督及行政许可

通过政务平台或社会媒体主动接受上级领导和群众的监督。

持续不断健全林业行政执法制度，完善执法程序，创新执法方法，

加强执法监督，全面提高执法效能。

2022 年，我局共收到 1778 件行政许可申请，作出行政许可

1778 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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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行政处罚

2022 年，我局实施行政处罚 47 件，其中警告 2 件，罚款 20

件，其他行政处罚 19 件，罚没金额合计 131.7833万元。

（七）行政强制

2022 年无。

（八）行政征收征用

2022 年，我局共实施行政征收 24 件，行政收费合计

3577.5728 万元。

（九）行政检查

2022 年，我局共实施行政检查 22 次，检查后作出行政处罚

6 件。

二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林业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力度不够，公民、企业对林业

法制意识还相对较低。

（二）林业行政执法队伍仍需加强建设，我局现有林业行政

执法队伍力量相对薄弱、业务能力有待继续提高。

（三）公民、企业依法使用林地意识有待加强，毁林开垦、

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现象时有发生，屡禁不止。

（四）森林资源保护有待加强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、木材加

工、木材流通等领域的监督管理仍有待加强。

三、2023 年工作打算及建议

（一）进一步加强法规宣传，提高普法效果。采取多种形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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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法律宣传。要进一步加强《森林法》、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、

《森林防火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活动，以案说法，

以案宣传，与破坏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作斗争，

从源头上加强管理，抓好预警工作，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，

维护生态安全。

（二）进一步加强执法队伍建设，提高执法能力。继续根据

需要充实执法队伍，通过专题讲座、集中办学、业务交流等举措，

不断提升林业行政执法队伍的政治思想水平及业务能力。持续推

进规范化建设，完善各类规章制度，筑牢防腐拒变之篱。

（三）进一步加强生态安全执法，提高生态保护水平。结合

林业工作实际，适时开展专项打击活动，对乱砍、滥伐、盗伐、

擅自占用林地、违法猎捕、贩卖野生动物等案件坚决依法查处。

通过依法开展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活动，让破坏森林资源

的违法现象得到有效遏制，确保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。

重庆市渝北区林业局

2023 年 1 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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